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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对应于ＩＳＯ５８９：２００３《硬煤———全水分测定》。本标准与ＩＳＯ５８９：２００３的一致性程度为非

等效。其主要差异如下：

———根据中国实际，用近似的粒度１３ｍｍ和３ｍｍ代替ＩＳＯ标准的１１．２ｍｍ和２．８ｍｍ；

———增加在特定条件下用＜６ｍｍ煤样测定全水分的内容；

———增加微波加热法测定全水分的内容；

———适用范围中增加了褐煤。

本标准代替ＧＢ／Ｔ２１１—１９９６《煤中全水分的测定方法》。

本标准与ＧＢ／Ｔ２１１—１９９６相比，主要变化如下：

———增加了前言部分；

———标准结构做了调整，使其与ＩＳＯ５８９：２００３基本一致；

———＜１３ｍｍ煤样量改为３ｋｇ，＜６ｍｍ煤样量改为１．２５ｋｇ（原版３．１，本版６．１）；

———两步法中增加氮气流下测定内在水分的内容（本版７．１．２）；

———两步法中内在水分测定的样品粒度由＜６ｍｍ改为＜３ｍｍ（原版７．３．２．２，本版７．１．２．１）。

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。

本标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煤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煤炭分析实验室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李宏图、孙刚。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ＧＢ２１１—１９６３、ＧＢ２１１—１９８４、ＧＢ／Ｔ２１１—１９９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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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中全水分的测定方法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测定煤中全水分的试剂、仪器设备、操作步骤、结果计算及精密度。

在氮气流中干燥的方式（方法Ａ１和方法Ｂ１）适用于所有煤种；在空气流中干燥的方式（方法Ａ２和

方法Ｂ２）适用于烟煤和无烟煤；微波干燥法（方法Ｃ）适用于烟煤和褐煤。

以方法Ａ１作为仲裁方法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４７４　煤样的制备方法

ＧＢ／Ｔ１９４９４．２　煤炭机械化采样　第２部分：煤样的制备（ＧＢ／Ｔ１９４９４．２－２００４，ＩＳＯ１３９０９４：

２００１，ＮＥＱ）

ＧＢ／Ｔ２１２　煤的工业分析方法（ＧＢ／Ｔ２１２—２００１，ｅｑｖＩＳＯ１１７２２：１９９９，ｅｑｖＩＳＯ１１７１：１９９７，

ｅｑｖＩＳＯ５６２：１９９８）

３　方法提要

３．１　方法犃（两步法）

３．１．１　方法犃１：在氮气流中干燥

一定量的粒度＜１３ｍｍ的煤样，在温度不高于４０℃的环境下干燥到质量恒定，再将煤样破碎到粒

度＜３ｍｍ，于（１０５～１１０）℃下，在氮气流中干燥到质量恒定。根据煤样两步干燥后的质量损失计算出

全水分。

３．１．２　方法犃２：在空气流中干燥

一定量的粒度＜１３ｍｍ的煤样，在温度不高于４０℃的环境下干燥到质量恒定，再将煤样破碎到粒

度＜３ｍｍ，于（１０５～１１０）℃下，在空气流中干燥到质量恒定。根据煤样两步干燥后的质量损失计算出

全水分。

３．２　方法犅（一步法）

３．２．１　方法犅１：在氮气流中干燥

称取一定量的粒度＜６ｍｍ的煤样，于（１０５～１１０）℃下，在氮气流中干燥到质量恒定。根据煤样干

燥后的质量损失计算出全水分。

３．２．２　方法犅２：在空气流中干燥

称取一定量的粒度＜１３ｍｍ（或＜６ｍｍ）的煤样，于（１０５～１１０）℃下，在空气流中干燥到质量恒定。

根据煤样干燥后的质量损失计算出全水分。

３．３　方法犆（微波干燥法）

称取一定量的粒度＜６ｍｍ的煤样，置于微波炉内。煤中水分子在微波发生器的交变电场作用下，

高速振动产生摩擦热，使水分迅速蒸发。根据煤样干燥后的质量损失计算出全水分（见附录Ａ）。

４　试剂

４．１　氮气（ＧＢ／Ｔ８９７９）：纯度９９．９％，含氧量小于０．０１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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